
新竹縣竹北市六十五歲以上長輩健安津貼自治條例總說明 

我國人口老化迅速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持續提高，於民國107

年已正式邁入「高齡社會」。為維護高齡人口的生活品質與尊嚴，提升長

輩健康與生活福祉，爰制定「新竹縣竹北市六十五歲以上長輩健安津貼自

治條例」草案，共計十二條，茲分述條例如下：  

一、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。（草案第一點） 

二、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第二點） 

三、明定本自治條例之補助對象及資格及例外情形。（草案第三點） 

四、本自治條例發放金額及發放方式、撥款時間。（草案第四點） 

五、本自治條例不予補助及溢領繳回事宜。（草案第五點） 

六、申請人應備文件。（草案第六點） 

七、本自治條例應備文件不齊全者補正及駁回事宜。（草案第七點） 

八、本所得向相關權責機關查核補助資格，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配合查核。

（草案第八點） 

九、申請人如有違反本條例之情事溢領繳回及相關法律責任。（草案第九

點） 

十、明定本自治條例經費來源。（草案第十點） 

十一、本自治條例制定程序。本所內部運作及制訂相關申請表單。（草案

第十一點） 

十二、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十二點） 


